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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2025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

地”重要指示精神，实现青海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

源局《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

(发改能源〔2019〕807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

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省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实施方

案编制大纲的通知》（发改办能源〔2020〕181 号）、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 2025 年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能源

〔2025〕669 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使青海成为国家重要的新型

能源产业基地”和“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重要指示

精神，通过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监测考核，完

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高效约束机制，高质量打造国家

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为推动全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

出“青海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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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定义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是指按省级行政区域实

际消纳的物理电量为主、省级绿证账户购买省外的绿证为辅

的原则，对电力消费规定应达到的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包

括总量消纳责任权重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满足总量消纳

责任权重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包括全部可再生能源发电种类；

满足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包括除水电以

外的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种类。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

重应在 2025 年完成，不再转移至 2026 年。重点用能行业绿

色电力消费比例是指按企业对电力消费规定应达到的绿色

电力电量比重，以持有的绿证核算为主。我省重点用能行业

包括电解铝行业、钢铁行业、水泥行业、多晶硅行业。

（三）工作目标

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不断提升我省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水平，落实完成国家下达的青海省 2025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 70.0%，非水电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 30.0%，电解铝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

例70.0%，钢铁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70.0%（只监测不考核），

水泥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 70.0%（只监测不考核），多晶

硅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 70.0%（只监测不考核）。

二、消纳保障实施机制

（一）省能源局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制定我省年度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纳实施方案，对全省承担消纳责任的各市场主

体明确最低消纳责任权重，并对市场主体消纳量完成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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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考核。

（二）省能源局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制定我

省绿色电力消费比例分解方案，确定重点用能行业企业清

单。对全省承担消纳责任的各市场主体明确最低消纳责任权

重，对电解铝行业消纳量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对钢铁行业、

水泥行业、多晶硅行业消纳量完成情况进行监测。

（三）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承担消纳责任权重实施的组

织责任，依据本实施方案编制“消纳责任权重实施细则”，

负责组织省内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完成各自消纳责任

权重。

（四）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依据本实施方案，积

极主动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和绿色电力消费责任

权重。

（五）青海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责对本省各承担消

纳责任的市场主体进行信息管理。负责市场主体账户注销管

理、消纳量核算及转让、绿证认购量统计及绿电电力消费比

例核算，并向省能源局、省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西北监

管局报送市场主体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及分析与评估等

相关工作。

三、市场主体指标分配

（一）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分配

按照国家下达的青海省 2025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

任权重，省内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按照如下分配方案

承担消纳责任权重及对应消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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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市场主体（售电企业）：

1.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承担与其年售电量相对应的消纳

责任权重，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最低消纳责任权重为70.0％，

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最低消纳责任权重为 30.0％。

2.各类直接向电力用户供售电的独立售电公司、拥有配

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统称“配售电公司”，包括增量配电

项目公司)等，承担与其年售电量相对应的消纳责任权重，可

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最低消纳责任权重为 70.0％，非水电可再

生能源电力最低消纳责任权重为 30.0％。

第二类市场主体（电力用户）：

3.参加电力市场交易的电力用户应承担与其年用电量相

对应的消纳责任权重，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最低消纳责任权

重为 70.0％，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最低消纳责任权重为

30.0％。

4.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应承担与其年用电量相对应的消

纳责任权重，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最低消纳责任权重为

70.0％，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最低消纳责任权重为 30.0％。

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的售电量和用电量中，农业

用电和专用计量的供暖电量免于消纳责任权重考核。各承担

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共同承担本省内网损和厂用电量对应

的消纳量。

（二）重点用能行业绿色电力消费责任权重分配

按照国家下达的青海省 2025 年重点用能行业绿色电力

消费比例，省内重点用能行业的各企业按照其年用电量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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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下达的绿电电力消费比例 70.0%核算应达到的绿色电力消

费量。其中，对电解铝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完成情况进行

考核，钢铁行业、水泥行业、多晶硅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

完成情况只监测不考核。

四、市场主体管理机制

（一）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均要在消纳责任权重

考核开始前，在青海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完成注册及退出

工作。青海省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向省能源局、省发展改

革委报送本年度本省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清单（电网企

业、售电公司、批发用户）。

（二）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制定本年度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纳计划，提出完成消纳任务的需求及初步安排，并

报送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青海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省

能源局、省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

（三）省能源局向全社会公布本年度本省承担消纳责任

的市场主体清单，并接受社会监督。

五、消纳责任权重履行

（一）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履约方式

1.主要履约方式。

购买或自发自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

场主体以实际消纳可再生能源电量，完成消纳责任权重。未

完成应承担的最低消纳责任权重，按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消

纳责任权重实施组织细则执行。

2.补充履约方式。



6

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可通过以下补充（替代）方

式完成消纳量。

（1）参与绿电交易，购买可再生能源电量计为消纳量。

（2）购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绿证对应的可再

生能源电量等量计为消纳量。

3.消纳量的计算。

（1）通过市场购买可再生能源电量。国网青海省电力

公司全额保障性收购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对经营区内各承担

责任权重的市场主体进行分配，按分配电量计入各市场主体

的消纳量。电力市场交易的可再生能源电量，按交易结算电

量计入市场主体的消纳量。

（2）自发自用的可再生能源电量。按电网企业计量的

自发自用电量，全部计入自发自用市场主体的消纳量。

（3）补充方式完成消纳量。通过绿电交易或购买绿证

折算的消纳量计入购买方的消纳量。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

体通过绿电交易出售的消纳量，以及出售绿证对应的消纳

量，不再计入该市场主体的消纳量。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

免于消纳责任权重考核的农业用电或专用计量的供暖电量

对应的消纳量不能用于交易或转让。

4.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对应消纳量的分配。

首先用于完成经营区内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和公

益性服务、非市场化用电量对应消纳责任权重。如有剩余，

将剩余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向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分配。

（二）重点用能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履约方式



7

1.履约方式。

履行方式以绿证核算。省内重点用能行业的各企业通过

绿电交易、绿电直连、自发自用等方式消纳绿色电力电量，

按照其年用电量和国家下达的绿电电力消费比例核算应达

到的绿色电力消费量，购买绿色电力证书。青海省电力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指导重点用能企业通过国家认可的交易平台

购买绿证。省内重点用能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分解方案和

企业清单详见附表。电解铝企业未完成应承担的最低绿色电

力消费比例，按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消纳责任权重实施组织

细则执行。

2.消费量的计算。

以青海省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核算的绿证交易结果

计入绿色电力消费量。

六、任务分工

（一）省能源局会同省发展改革委承担本省消纳责任权

重落实和考核责任，负责明确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承

担的消纳责任权重，并进行考核；督促配售电公司以及未与

公用电网联网的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按时到青海电力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进行账户注册及退出工作，并报送消纳责任权

重完成情况等相关数据。省能源局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等相关

部门，制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分解方案，确定重点用能行业

企业清单。

（二）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依据本实施方案，组织经营

区内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完成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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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权重，编制“消纳责任权重实施细则”，报省能源局批准

后实施。

（三）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2026年1月底前向省能源局、

省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报送上一年度本经

营区消纳责任权重组织工作完成情况。

（四）青海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开展省内可

再生能源电力相关交易，指导参与电力交易的市场主体优先

完成消纳责任权重相应的电力交易。在中长期电力交易合同

审核、电力交易信息公布等环节对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

给予提醒。指导重点用能企业开展绿证认购交易工作，统计

核算各企业绿证认购量及绿电电力消费比例。

（五）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负责按照国家要求完

成相应的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并向青海电力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作出履行消纳责任权重的承诺。各类市场主体每月

初 3 个工作日内将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报送青海电力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并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承诺。

（六）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负责对我省各承担消纳责

任的市场主体的消纳量完成情况、可再生能源相关交易过程

等情况进行监管。

七、有关措施

（一）省能源局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对各承担消纳责任的

市场主体年度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公示。

（二）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和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

局负责督促未完成消纳责任权重的市场主体限期整改，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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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规予以处罚；对拒不履行消纳责任权重义务的拥有自备电

厂的企业制定并执行惩戒措施。

（三）各类市场主体对本单位向青海电力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提供的数据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一经查实，由省能

源局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负责依规对

其进行处罚。

（四）因自然原因、重大事故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显著减少或送出受限情况，经报请国家能

源局相应核减消纳责任权重。考核时按照国家核减后的消纳

责任权重对市场主体进行考核。

（五）省能源局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国网青海省电力公

司，建立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协调机制，保障我省完成

国家下达的最低消纳责任权重。

（六）其他保障措施，由省能源局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结

合实际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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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省内重点用能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分解方案

序号 重点用能行业 绿色电力消费比例 是否考核

1 电解铝行业 70% 考核

2 钢铁行业 70% 只监测不考核

3 水泥行业 70% 只监测不考核

4 多晶硅行业 70% 只监测不考核

附表 2： 省内重点用能行业企业清单

序号 电解铝行业企业名称

1 青海百河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2 黄河鑫业有限公司

3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4 青海西部水电有限公司

5 青海佳韵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6 青海桥头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7 青海物产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8 青海海源绿能铝业有限公司

序号 钢铁行业企业名称

1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水泥行业企业名称

1 青海乐都华夏水泥有限公司

2 共和金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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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海省新型建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4 青海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5 青海泰宁水泥有限公司

6 青海海西化工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7 民和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8 青海江河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9 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

10 青海宏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1 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12 青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多晶硅行业企业名称

1 青海亚洲硅业多晶硅有限公司

2 青海亚洲硅业硅材料有限公司

3 青海亚洲硅业半导体有限公司

4 青海丽豪清能股份有限公司

5 海东红狮半导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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